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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辦理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績效評估要點 
民國 106年 12月 8日國評淨研字第 1060001091號令公布 

民國 108年 7月 15日國評淨研字第 1080000581號令修正 

一、國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評估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以下

簡稱國防院）績效，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部為辦理國防院之績效評估，應設績效評估會（以下簡稱評估

會）。 

評估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三人，業管常務次長為召集人，其餘委員

由本部主計局、戰略規劃司、法律事務司、整合評估司、總督察

長室、人事室、主計室等單位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擔

任。 

前項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之評估會委員一至三人。 

三、評估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 

本部代表擔任評估委員，其任期隨其本職進退。 

評估委員任期內因故出缺，除本部代表依前項規定辦理外，由本

部另行指派人員擔任。 

四、評估會委員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

或方法，圖謀本人及其關係人之利益；其利益迴避之範圍，準

用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 

五、評估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但部外人員得支領出席費及交通費。 

六、評估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之，並擔任主席；召集人請假或因故未

能行使職權時，應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者，

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評估會召開會議，委員應親自出席，審查國防院績效評估報告；

並得邀請國防院派員列席。 

評估會會議經委員總人數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其決議以出席

委員三分之二同意行之。 

前項應出席或已出席委員人數之計算，不包括應迴避或已迴避之

委員。 

七、評估會實施績效評估時，應著重國防院整體業務運作成效，其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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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如下： 

（一）研究發展及成果。 

 (二) 年度績效目標達成情形。 

 (三) 自本部以外機關（構）、學校、民間團體爭取委辦計畫、補助

計畫之收入。 

 (四) 其他有關事項。 

八、國防院應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依當年工作計畫向本部提出年度

目標，並於次年四月一日前將該院績效評估報告陳報本部送評估

會審查。 

九、評估會應於次年五月三十一日前辦理國防院績效評估報告審查，

納入委員意見後，送本部核定。 

前項審查前，本部得納編相關單位，實地查核國防院自評內容。 

十、績效評估相關資料涉及國家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之必要者，適用

國家機密保護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 

 

 

 

 

 

 

 

 

 


